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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91                股票简称：秋林集团               编号：临 2016-018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桔莱 2016 年度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秋林集团为全资子公司金 

桔莱 2016 年度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73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秋林

集团已为金桔莱提供担保 43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 

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本文简称“金桔莱”）

的经营发展，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金桔莱 2016 年度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73000 万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授信银行 担保额度（万元）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2000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6000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 

6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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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000 

合  计 73000 

注：1、上述担保 1、2、3 项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秋林集

团已为金桔莱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2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为金桔

莱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为金桔莱在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 万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含上述担保合同到期后

的展期担保。 

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桔莱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中所提到的“担保期限为一年”的意思是指为

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未来一年内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最

高额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期间以编号为

GB39151601002-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桔莱申请的 2016 年度总额不超过 73000 万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58%，且有单笔担保额超

过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故本次担保事项须提请公司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2135号水贝工业区 3栋 1层 A区、B区 

法定代表人：谢和宇 

经营范围：黄金首饰、白银首饰、铂金首饰和钯金首饰、K金首饰、珠宝类

首饰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3-31(未经审计) 2015-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7,919,687.67        1,875,684,441.13  

负债总额         777,854,226.17          680,000,130.56  

流动负债总额         777,854,226.17          674,708,490.56  

资产净额       1,230,065,461.50        1,195,684,310.57  

资产负债率 38.74% 36.25% 

项目 2016 年第一季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897,788,623.42        3,700,787,648.68  

净利润          34,381,150.93           71,292,548.9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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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方式均为保证担保。由于担保合同尚未签署,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

为预计数，本次担保事项须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具体担保合

同主要条款由公司及被担保人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上述担保额度适用于 2016 

年度（有效期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止）。 

 

四、董事会意见 

金桔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全资子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秋林集团为金桔莱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

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金桔莱开展日常经营

业务，不会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同时，提醒公司经营管理层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

关注其资产负债情况，资金周转效率，偿还债务能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金桔莱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 43000 万元，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65%。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

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3日 

 


